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沈浑南市监处罚〔2022〕134号

经营者名称：沈阳祥瑞商业购物广场王金华眼镜经销部
社会信用代码:负责人：王金华
住所：
主体类型：个体工商户
经营范围：钟表、眼镜零售及维修
联系方式：
2022年10月12日，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，发现列入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验光仪（型号：FA-6500，制造商：太原中北新缘科技中心）、验光镜片箱（型号：232型，制造商：丹阳市健鹏光学器材厂）未粘贴检定标识，现场也未提供有效的检定证明。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使用涉案的计量器具，并在2022年10月19日前完成检定；当日现场下达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》，要求当事人限期提供涉案计量器具有效检定证明。
2022年10月21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发现涉案计量器具仍未按规定申请检定，当事人未完成行整改。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为提供涉案计量器具有效的检定证明。
2022年10月21日，经主管领导批准，以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为由立案。
2022年10月24日，执法人员在沈阳市浑南区营城子路8-2号1门303室（浑南区李相市场监管所）对当事人经营者王金华进行调查询问，并制作了询问笔录。
经查询，验光仪、验光镜片箱分别为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二级序号30、31器具，应按要求进行强制检定。
经查，2019年8月，当事人购买了涉案计量器具并投入使用，认为都是合格产品，不需要检定。2022年10月12日，虽接到责令整改通知书，但思想不够重视，截至2022年10月21日，当事人仍未按规定申请检定，且继续使用，导致配置眼镜度数不准确，给配置眼镜的消费者眼部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。                   
2022年10月28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当事人进行检查，当事人已经取得了验光仪和验光镜片箱的检定证书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 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合法经营主体资格；
2. 现场笔录3份，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住所进行检查及复查的情况；
3.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》（沈浑南市监限提〔2012〕012号）1份，证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限期提供涉案计量器具检定证明情况；
4.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书（沈浑南市监询通〔2022〕12-027）1份、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1份，证明当时人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事实；
5.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整改通知书（沈浑南责改〔2022〕12-24号）1份，证明我局责令当时人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；
6.执法录像光盘1张，证明我局依法调查的事实。
2022年11月3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沈浑南市监罚告〔2022〕12-012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申请及陈述、申辩理由。
我局认为，当事人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验光仪、验光镜片箱，截至2022年10月21日未按规定申请检定，违反《眼镜配置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条“眼镜制配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:”第四项“（四）不得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。”之规定，构成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的行为。
当事人未按要求进行整改，对验光仪和验光镜片箱进行检定。符合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<眼镜配置计量监督管理办法>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序号“1”一般情形“未及时改正或者停止使用，造成一定影响的。”规定的情形，可适用一般裁量基准“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可以并处300-700元罚款；”进行裁量。
依据《眼镜配置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九条“眼镜制配者违反本办法第四条有关规定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：”第（一）项“（一）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；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；使用属于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定期检定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。”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使用涉案的计量器具。按照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<眼镜配置计量监督管理办法>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序号“1”一般裁量标准之规定，决定作出如下处罚：
罚款300元整。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《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，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，帐户名称：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。逾期不缴纳罚款，本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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